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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标的 认购新增股份
数（股） 评估值（元） 评估报告文号 主管部门

确认文件

1 桐乡市广
播电视台

桐乡华数
55.60%股权 30,966,266 134,393,592.80 方联评〔2013〕157号 桐国经评核

〔2013〕1号

2 海盐电视
台

海盐华数
67.94%股权 21,972,395 95,360,193.36 盐中资评报字

〔2013〕第 82号
海盐县财政局

审批

3 平湖市广
播电视台

平湖华数
100%股权 36,050,782 156,460,395.48 嘉中磊评报字

〔2013〕第 044号
平国资〔2013〕

144号

4 磐安电视
台

磐安华数
76.94%股权 12,672,811 55,000,000.00 金华中勤评字

〔2013〕10号
磐国资委〔2013〕

10号

5 浦江电视
台

浦江华数
56.45%股权 14,932,920 64,808,874.34 金华中勤评字

〔2013〕44号
浦财行〔2013〕89

号

6
舟山市普
陀区广播
电视台

普陀华数
80.68%股权 19,243,437 83,516,516.98 浙万评报〔2013〕15

号
舟普财行〔2013〕

69号

7 云和电视
台

云和华数
45.72% 4,851,033 21,053,483.35 丽经评报〔2013〕61

号
云国资办〔2013〕

3号

8 龙泉电视
台

龙泉华数
73.77%股权 11,663,492 50,619,555.05 丽经评报〔2013〕90

号
龙国资办〔2013〕

61号

9 瑞安国投 瑞安华数
100%股权 62,000,767 269,083,330.74 温安阳资评〔2013〕

037号
瑞国资办〔2013〕

16号

3、2014 年 3 月， 增资扩股时的非现金出资（整合嘉善等 8 家地方广电网络公
司）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标的 认购新增股份

数（股） 评估值（元） 评估报告文号 主管部门
确认文件

1 嘉善国投 嘉善华数
70%股权 23,104,090 100,271,750.41 嘉评报〔2013〕

207号
善国资函

〔2013〕21号

2 武义电视台 武义华数
56.70%股权 18,100253 78,555,099.26 金华中勤评字

〔2013〕11号
武财预〔2013〕

206号

3 兰溪电视台 兰溪华数
49.43%股权 25,670,252 111,408,891.87 金华中勤评字

〔2013〕97号
兰国资办

〔2013〕12号

4 嵊泗电视台 嵊泗华数
100%股权 4,892,263 21,232,423.55 浙万评报〔2013〕

82号
嵊国资委

〔2013〕86号

5 泰顺县广播电视
台

泰顺华数
96.18%股权 19,162,666 83,165,968.94 浙华评报〔2013〕

036号
泰国资〔2013〕19

号

6 洞头县广播电视
台

洞头华数
100%股权 6,643,574 28,833,111.46 浙华评报〔2013〕

035号
洞国资办

〔2013〕46号

7 遂昌电视台 遂昌华数
68.70%股权 9,102,570 39,505,152.30 丽经评字〔2013〕

362号
遂国资办

〔2013〕24号

8 丽水莲都广网 莲都华数
68.77%股权 7,609,864 33,026,811.73 丽经评报〔2013〕

379号
莲财〔2013〕458

号

4、2014 年 11 月，增资扩股时的非现金出资（整合海宁等 10 家地方广电网络公
司）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标的 认购新增股份

数（股） 评估值（元） 评估报告文号 主管部门
确认文件

1 海宁市广播电
视台

海宁华数
50.00%股权 31,079,143 135,321,695.73 嘉中磊评报字

〔2014〕061号
海财国资评核
〔2014〕01号

2 衢州电视台

衢州华数
20.81%股权

9,662,507
22,150,161.00 天平评〔2014〕

0018号
衢财资产函
〔2014〕13号

柯城区广电
网络资产 19,921,358.82 衢瑞评〔2013〕

118号
衢州市财政局

核准

3 江山电视台 江山华数
67.02%股权 23,339,128 101,620,895.17 衢浩资评〔2014〕

111号
江财国〔2014〕

110号

4 开化国资 开化华数
55.28%股权 10,000,000 43,541,000.00 衢源资评报字

〔2014〕第 78号
开国资委〔2014〕

61号

5 永嘉县广播电
视台

永嘉华数
76.24%股权 36,839,747 160,403,942.17 楠江评报字

〔2014〕27号
永财行〔2014〕

442号

6 松阳县广播电
视台

松阳华数
60.66%股权 7,789,424 33,915,930.24 丽经评字〔2014〕

231号
松国资委办
〔2014〕18号

7 青田县广播电
视台

青田华数
69.10%股权 18,486,256 80,491,008.39 丽经评字〔2014〕

252号
青办抄〔2014〕43

号

8 景宁畲族自治
县广播电视台

景宁华数
68.78%股权 7,589,282 33,044,494.62 丽经评字〔2014〕

204号
景国资委〔2014〕

12号

9 常山电视台 常山华数
59.06%股权 10,601,111 46,158,298.87 金华中勤评字

〔2014〕第 113号
常财资产〔2014〕

282号

10 庆元电视台 庆元华数
55.74%股权 4,338,998 18,892,431.37 丽经评字〔2014〕

239号
庆财国资〔2014〕

307号

5、2016 年 3 月， 增资扩股时的非现金出资（整合乐清等 4 家地方广电网络公
司）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标的 认购新增股份

数（股） 评估值（元） 评估报告文号 主管部门
确认文件

1 乐清电视
台

乐清华数
76.95%股权 37,508,398 166,912,373.67 浙华评报〔2015〕

063号
乐清县国资委办

公室备案

2 平阳电视
台

平阳华数
53.30%股权 23,085,719 102,731,453.36 温华资评报字

〔2015〕0046号
平财国〔2015〕113

号

3 文成电视
台

文成华数
53.26%股权 7,682,317 34,186,313.38 浙华评报〔2014〕

033号
文财〔2014〕373

号

4 东阳电视
台

东阳华数
80.86%股权 34,178,720 152,095,307.62 金华中勤评字

〔2014〕141号
东国资办〔2015〕6

号

6、2016 年 9 月，增资扩股时的非现金出资（整合缙云地方广电网络公司）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标的 认购新增股份

数（股） 评估值（元） 评估报告文号 主管部门
确认文件

1 缙云电视
台

缙云华数
25.58%股权 4,639,067 20,275,970.21 丽经评字〔2015〕

495号
缙国资办〔2016〕9

号

综上，浙江华数历史上历次用于增资的非现金资产均进行了评估，且评估结果
均已经当地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确认，符合《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有
关规定，作价具备合理性。

（二）瑕疵资产的占比及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湖州华数下述房产已经完成过户，相关房屋产权证书已经

办理至湖州华数名下。 详情如下：

序号 权利人 权证编号 座落 房屋
用途

建筑面积
（m2）

1 湖州华
数

浙（2020）湖州市不动产权第
0040054号 湖州市凤凰紫晶公寓 4幢 102室 住宅 109.84

2 湖州华
数

浙（2020）湖州市不动产权第
0040055号

湖州市红丰新村 190幢 012号汽
车库

汽车
库 42.94

3 湖州华
数

浙（2020）湖州市不动产权第
0040056号

湖州市苕溪路商住楼有线电视机
房 其他 25.85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丽水华数、金华华数尚未办理过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情
况如下：

1、土地使用权
序号 产权持有人 权证证号 坐落 面积（㎡） 使用权类型

1 丽水有线电视台 丽市国用（95）字第 120285
号

城关大洋河小区 13幢
西单元 367.38 划拨

2 丽水有线电视台 丽市国用（95）字第 120274
号

城关大洋河小区 13幢
西单元（附房） 167.91 划拨

3 源东乡广播站 金县国用（1992）字第 0015
号 源东乡雅高村 52.2 划拨

4 塘雅镇广播站 金县 12集建（1992）字第
2035号 塘下乡四村 112.32 集体

5 塘雅镇广播站 金县 12集建（1992）字第
2034号 塘下乡四村 19 集体

6 塔石乡广播站 金县 38国用（1993）字第
1725号 塔石乡塔石村 16.69 划拨

7 孝顺广播站 金县国用（1993）字第 1063
号 孝顺镇上街 44号 323.37 划拨

2、房屋所有权
序号 产权持有人 权证证号 坐落 面积（㎡）

1 丽水市有线广播电视
传输中心

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
01048637号 莲都区解放街 30.71

2 丽水市有线广播电视
传输中心

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
01048631号 莲都区大洋小区 13幢 6单元 60

3 丽水市有线广播电视
传输中心

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
01048632号 莲都区解放街 314号 134.96

丽水华数未过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系根据丽水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丽水市国
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共同出具的丽文体广电〔2003〕91 号文件，及丽水市人民
政府出具的丽政函〔2003〕63 号文件，在丽水华数设立时由丽水城建投注入丽水华
数的资产。 金华华数未过户的土地使用权系根据金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金国资委〔2007〕20 号文件、金国资委〔2007〕28 号文件和金国资综
〔2008〕25 号文件，在金华华数设立时由金华广电注入金华华数的资产。 上述土地使
用权和房产被用于对丽水华数和金华华数的出资行为均系当地国有资产主管部门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关于加快广播电视有线网
络“一省一网”整合发展的通知》（浙委办〔2011〕100 号）对于“一省一网”整合的要
求，依其职权对其管辖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行为，不存在纠纷和争议。

根据丽水华数和金华华数出具的说明，上述资产为当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归属丽水华数、金华华数的资产，自设立时已交付至丽水华数、金华华数，至今未出
现任何产权纠纷。

根据金华华数出具的说明， 位于塘下乡四村的金县 12 集建（1992） 字第 2035
号、金县 12 集建（1992）字第 2034 号两处土地使用权已经被塘雅镇人民政府拆迁征
用，金华华数已获得相应的补偿，无需再办理过户；位于源东乡雅高村的金县国用
（1992）字第 0015 号土地使用权已经被源东镇人民政府征用，金华华数已获得相应
的补偿，无需再办理过户。

2011 年浙江华数设立时，华数集团、丽水电视台和丽水城建投以丽水华数合计
100%的股权对浙江华数出资， 根据丽水经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丽经评报
〔2011〕112� 号《丽水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股权作价对外投资相关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上述未过户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合计的评估价值为
5,804,400.00 元。 华数集团、 金华广电以金华华数合计 100%的股权对浙江华数出
资，根据金华中勤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金华中勤评字〔2011〕28 号《金华华数数字
电视有限公司股权作价对外投资相关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上述
未过户的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 88,014.01 元。两者合计为 5,892,414.01 元。浙江
华数历次非现金出资金额合计为 3,357,905,090.00 元， 其中未过户房产及土地使用
权的占比为 0.18%，占比很低。

浙江华数设立时，金华广电、华数集团系以金华华数合计 100%的股权对浙江华
数出资，丽水城建投、丽水电视台和华数集团系以丽水华数合计 100%的股权对浙江
华数进行出资，金华华数的股权和丽水华数的股权均已经评估，评估结果已经国资
主管部门确认，且股权已经变更至浙江华数名下。 因此，上述股东对浙江华数的注
册资本已经缴足。

（三）未过户资产对应的解决措施
根据丽水华数出具的说明，丽水华数上述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的过户手续正在办

理中，因涉及划拨土地，办理过户程序较为复杂，预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可以办理
完毕。

根据金华华数出具的说明，金华华数上述金县 38 国用（1993）字第 1725 号和金
县国用（1993）字第 1063 号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因涉及划拨土地，办
理过户程序较为复杂，预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可以办理完毕。

金华广电出函承诺：金华华数未过户资产完整，权属已归金华华数所有，过户
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金华广电不承担过户或转移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关
税费。 如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之前因金华广电原因造成未能
办理完毕相关过户手续， 金华广电将按照 2011 年浙江华数设立时该等资产的评估
价值以现金方式补足（如股东大会召开后，上述土地使用权完成过户手续的，则每
完成一宗土地使用权的过户， 应按照该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将相应的现金退还金
华广电）。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出具承诺：“标的公司的部分子公司尚有部分房
产、土地使用权未过户至标的公司相关子公司名下，如果因上述土地、房产的产权
瑕疵导致标的公司或相关子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被第三方主张任何权利，或者遭受
任何经济损失的，华数集团将予以全额补偿。 ”

二、 结合公司历史上部分股权变动和评估报告未履行审批程序或核准备案程

序，详细说明是否对浙江华数的股东适格性产生影响，是否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
障碍，截至目前是否取得相关补充确认文件

浙江华数系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关于加快
广播电视有线网络“一省一网”整合发展的通知》（浙委办〔2011〕100 号）的文件要求
而组建。 根据该文件规定，浙江华数的股东为华数集团和各地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浙江华数的设立和整合过程中，各地广播电视机构或国资股东在对浙江华数进
行出资时，均已经履行了当地国资管理部门（国资委、财政局或人民政府）相关审批
程序，具备成为浙江华数股东的资格。 审批文件如下：

1、 嘉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同意投资组建浙江华
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的批复》（嘉国资资产〔2011〕101 号）；

2、 金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参与投资组建浙江华
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金国资产权〔2012〕28 号）；

3、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关于湖州广播电视总台股权出资组建浙江
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湖办第 218 号）；

4、 丽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以股权出资参与设立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丽国资委〔2011〕43 号）；

5、 舟山市普陀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同意舟山普陀华数广
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的批复》（舟普国资办〔2013〕13 号）；

6、云和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云和县财政局文件《关于同意云和县华
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的批复》（云国资办〔2013〕3 号）；

7、 浙江省兰溪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文件《关于同意兰溪市广播电视网络发
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作价入股浙江华数的批复》（兰国资办〔2013〕12 号）；

8、海盐县财政局《企业国有产权处置审批表》；
9、 龙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文件《关于龙泉剑瓷广电网络发展有限公

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广电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龙国资办〔2013〕61 号）；
10、桐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同意以桐乡市广播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资产参股浙江华数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复函》（桐国资办函
〔2013〕33 号）；

11、平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文件《关于平湖市广联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平国资〔2013〕144 号）；

12、磐安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磐安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磐安华数广电网络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的批复》（磐国
资委〔2013〕10 号）；

13、浦江县财政局文件《浦江县财政局关于同意浦江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
体加入浙江华数的批复》（浦财行〔2013〕89 号）；

14、瑞安市人民政府请示报告处理单《关于要求明确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股权对外投资相关事项的请示》；

15、武义县财政局、武义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同意武义
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武财预
〔2013〕206 号）；

16、嘉善县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同意投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及转
让国有股权的批复》（善政发〔2013〕143 号）；

17、泰顺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文件《关于同意泰顺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
入浙江华数的批复》（泰国资〔2013〕19 号）；

18、遂昌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遂昌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整体加入浙江华数的批复》（遂国资办〔2013〕24 号）；

19、丽水市莲都区财政局文件《关于丽水市莲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
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莲财〔2013〕458 号）、《关于同意丽水市莲都
区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作为丽水市莲都区广播数字电视网络“一省一网”整合主
体的批复》（莲财〔2013〕466 号）；

20、嵊泗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同意县广播电视台相关股东权益按
核准评估值进行出资的批复》（嵊国资委〔2013〕86 号）；

21、洞头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文件《关于同意洞头县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
加入浙江华数的批复》（洞国资办〔2013〕46 号）；

22、海宁市财政局文件《关于同意以海宁市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资产参股浙江华
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海财函〔2014〕40 号）；

23、衢州市财政局文件《关于浙江衢州广播电视传输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
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的复函》（衢财资产函〔2014〕13 号）；

24、衢州市财政局文件《关于衢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所拥有的柯城广播电视传输
网络资产整体加入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的复函》（衢财资产函
〔2014〕24 号）；

25、江山市财政局文件《关于同意江山市万通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
的批复》（江财国〔2014〕153 号）；

26、开化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开化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
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开国资委〔2014〕61 号）；

27、常山县财政局文件《关于同意常山县有线电视网络传播有限公司改制评估
价值核准、股权转让等事项的批复》（常财资产〔2014〕282 号）；

28、永嘉县财政局文件《关于同意永嘉县广播电视台持有的永嘉华数广电网络
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的批复》（永财行〔2014〕442 号）；

29、松阳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松阳县广播电视台要求将松阳华数
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公司的请示的批复》（松国资委〔2014〕44 号）；

30、青田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文件《关于青田县广播电视台要求将网络资产
划入青田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请求的批复》（青国资办〔2014〕21 号）；

31、庆元县财政局文件《关于庆元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广
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复函》（庆财国资〔2014〕307 号）；

32、景宁畲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同意景宁惠民广电网络发
展有限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的批复》（景国资委〔2014〕12 号）；

33、文成县财政局文件《关于文成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及作
价对外投资相关事项的批复》（文财〔2014〕373 号）；

34、平阳县财政局文件《关于同意平阳县广电网络公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的批
复》（平财国〔2015〕113 号）；

35、乐清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文件《关于同意乐清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整体加入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乐国资综〔2015〕19 号）；

36、东阳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同意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股权处置的批复》
（东政发〔2015〕9 号）；

37、缙云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缙云县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整体加
入浙江华数的批复》（缙国资办〔2016〕10 号）。

杭州市文化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杭文资办〔2020〕4 号《关于同意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华数、 宁波华数股权置入上市公司方
案及相关事项的批复》，确认：“同意对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华数
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历次国有股权变动进行确认。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和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程序合法、合规、有效，不存
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 因此，虽然浙江华数在历史上存在部分股权变动和评估
报告未履行审批程序或核准备案程序的情形， 但杭州市文化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
组办公室已经对其进行补充确认，前述瑕疵未对浙江华数的股东适格性产生影响，
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三、结合最近 36 个月内浙江华数进行的三次股权转让估值，说明本次交易估值
与前三次股权转让估值产生差异的原因

最近 36 个月内，浙江华数进行的三次股份转让的定价系华数集团根据《华数数
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股份
的函》中向现金投资者承诺的回购价格确定，不属于依照评估确定的价格，对应的
估值不属于经评估机构评估的估值。 本次交易的估值，系根据评估机构对浙江华数
以资产基础法进行的评估而确定。 前三次股份转让价格的确定方法，与本次交易估
值的确定方法不一致，因此导致了本次交易估值与前三次股份转让估值存在差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浙江华数历次非现金出资的评估报告及主管部门确认文

件、浙江华数工商登记档案、未完成过户的资产权证；取得了金华广电及华数集团

出具的承诺、金华华数和丽水华数出具的说明等文件。 查阅了杭州市文化国有资产

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批复、 浙江华数设立及历次增资时各股东的主管部门
出具的批复； 查阅了最近 36 个月股权转让涉及的回购函及工商登记等文件， 经核
查：

1、 浙江华数历史上历次非现金资产增资作价具备合理性， 未过户的瑕疵资产
的占比很低，金华华数、丽水华数的股权出资至浙江华数时，相关股东对浙江华数
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针对尚未过户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丽水华数、金华华数及
金华华数原出资人金华广电均已提出解决措施，且华数集团已经出具补偿承诺，该

情形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2、 浙江华数历史上存在部分股权变动和评估报告未履行审批程序或核准备案

程序的情形，但杭州市文化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对其进行补充确认，

该情形不会对浙江华数的股东适格性产生影响，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3、 浙江华数本次交易估值与前三次股份转让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系本次交易
估值依评估确定，而前三次股份转让价值系根据回购承诺确定。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浙江华数历史上历次非现金资产增资作价具备合理性，未过户的瑕疵资产

的占比很低，金华华数、丽水华数的股权出资至浙江华数时，相关股东对浙江华数
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针对尚未过户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丽水华数、金华华数及
金华华数原出资人金华广电均已提出解决措施，且华数集团已经出具补偿承诺，该
情形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2．浙江华数历史上存在部分股权变动和评估报告未履行审批程序或核准备案

程序的情形，但杭州市文化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对其进行补充确认，

该情形不会对浙江华数的股东适格性产生影响，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3．浙江华数本次交易估值与前三次股份转让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系本次交易

估值依评估确定，而前三次股份转让价值系根据回购承诺确定。

问题 6、报告书显示，报告期内，浙江华数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为 5,634.39 万元和
5,141.33 万元，占浙江华数当期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34.11%、23.58%。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大额非经常性损益的来源、会计处理的合规性、是否具
有可持续性以及是否影响发展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一、浙江华数大额非经常性损益的来源、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报告期内，浙江华数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180.46 -21.7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25.11 5,181.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96.68 474.22
小计 5,141.33 5,634.39

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合计 5,141.33 5,634.39

报告期内，浙江华数非经常性损益为 5,634.39 万元、5,141.33 万元，占浙江华数
当期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34.11%、23.58%，主要为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主要是报告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入当期的补助款项。 2018 年度、
2019 年度浙江华数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基于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互动媒体运
营系统示范 2,812,500.00 2,812,500.00 与资产相关

立足新型业态的广电文化传播平台建
设项目 1,223,750.04 1,223,750.04 与资产相关

面向多屏的云电视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 500,000.04 500,000.04 与资产相关

互动电视媒体应用聚合云服务系统应
用示范 427,104.24 569,872.32 与资产相关

基于云化架构的省级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建设项目 123,750.00 1,612,150.00 与资产相关

基于数字电视的开放云服务平台 218,749.78 87,500.04 与资产相关
基于广电网络的融合视频会议系统 80,000.04 80,000.04 与资产相关
基于云化架构的多屏互动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37,500.00 37,500.00 与资产相关

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家庭综合服务平台
研发和应用示范 56,250.00 37,500.00 与资产相关

基于广电网络的下一代云电视平台项
目 365,135.68 365,035.68 与资产相关

应急广播专项拨款 4,880,000.00 7,150,000.00 与资产相关
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60,150.00 60,000.00 与资产相关
云电视专项补助 600,000.00 114,714.00 与资产相关
油竹 LED大屏 60,344.87 与资产相关
稳岗补贴 255,810.66 40,205.41 与收益相关
低保补助 6,518,949.68 9,135,500.11 与收益相关
宣传、文化 505,000.00 1,350,813.20 与收益相关
惠民工程政府补助 2,159,513.30 5,008,706.10 与收益相关
村村响补助、广播补助 5,765,970.00 12,351,685.00 与收益相关
电视台补助 1,360,000.00 与收益相关
失业保险金 57,696.27 15,131.42 与收益相关
发展建设补助 2,109,456.79 70,000.00 与收益相关
电视补助 1,300,000.00 1,350,000.00 与收益相关
乡镇广播站站房改造补贴 3,638,160.00 2,440,844.32 与收益相关
其他 1,307,757.52 2,403,923.79 与收益相关
2019 年浙江省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公
共服务平台重点建设项目补助 16,500.00 与资产相关

96345补贴 3,820,754.73 与收益相关
人才激励专项资金 990,310.00 与收益相关
乡镇广播站设备采购资金 497,304.09 与资产相关
跨界新兴服务业解决方案研究与应用
示范项目 907,500.00 与资产相关

浙江省财政厅 2016 年中央补助文化产
业发展资金 397,365.53 与收益相关

云电视湖州示范项目政府补助 600,000.00 与资产相关
中央文化发展专项补助华数智慧乡镇
项目 600,000.0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41,251,113.64 51,819,501.13

浙江华数报告期各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来源及确认依据如下：
项目 来源 确认依据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
净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
资产》的相关规定：企业出售、转让、报
废固定资产或发生固定资产毁损，应
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
的账面价值是固定资产成本扣减累计
折旧和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
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摊销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
补助》的相关规定：对于公司收到的政
府补助，根据补助内容，划分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或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
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
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当期损
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别下
列情况处理：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
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
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
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
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的相关规定：非经常性损益通
常包括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出。

浙江华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已在递延收益科目核算，并按照相关使用寿命
进行摊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均为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因此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

二、大额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可持续性，不会影响持续盈利能力
2018 年度、2019 年度，浙江华数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5,181.95 万元、4,125.11 万

元， 一方面系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递延收益核算， 按照使用年限进行分
摊，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另一方面，有线电视网络是我国传输电视节目、开展文化和
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为确保党和政府声音传向千家万户，浙江华数积极履行
企业职责，投入应急广播建设、“村村响”工程建设、乡镇广播站建设与改造，在对贫
困户等特殊群体在收视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因此各地政府以财政补助的形
式支持其发展。 在可预期未来几年内，浙江华数仍将在上述方面持续投入，各地政
府对浙江华数的支持也将持续，政府补助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如前所述， 在可预期未来几年内， 浙江华数的非经常性损益具有一定持续性，
且浙江华数自身盈利能力较强，政府补助不影响持续盈利能力。

以上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一、浙江
华数 /（六）主要财务数据 /3、非经常性损益”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获取并检查了报告期内浙江华数的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投资收益明细账、与政府补助相关科目的明细账、与政府补助相关
的补助文件、营业外收支明细及相关文件和收付款凭证等，查阅了浙江华数报告期
内相关年度报告，对非经常性损益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重进行测算，
并对应《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2008]》判断浙江华数非经常性损益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浙江华数各期非经常性损益的会计处理合规，非
经常性损益具有可持续性，不会影响持续盈利能力。

【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获取并检查了报告期内浙江华数的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投资收益明细账、与政府补助相关科目的明细账、与政府补助相关的补助
文件、营业外收支明细及相关文件和收付款凭证等，对非经常性损益占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重进行测算，并对应《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判断浙江华数非经常性损益相
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浙江华数大额非经常性损益的来源正常，会计处理合规，
在可预期未来几年内，非经常性损益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且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
占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34.11%和 23.58%， 呈逐年下降趋势， 不影响标的公司的持续
盈利能力。

问题 7、报告书显示，浙江华数下属永嘉华数、丽水华数、普陀华数、嘉兴华数等
公司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除宁波华数外，标的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未取得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

请你公司：（1）结合《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的许可范围，详细说明浙江华数部
分子公司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是否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情形，如是，进一步说明该等
收入的占比以及合规性；（2）结合《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的许可内
容，说明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是否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报
告期内是否存在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情
形，如是，进一步说明该等业务收入是否违规；（3）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
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一、结合《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的许可范围，详细说明浙江华数部分子公司未

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是否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取得
《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情形，如是，进一步说明该等收入的占比
以及合规性

（一）浙江华数部分子公司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是否对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

永嘉华数、丽水华数、普陀华数、嘉兴华数所申请的《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的
许可范围为“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丽水华数、普陀华数、嘉兴
华数已经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详情如下：

名称 资质 /证书名 编号 发证机关 /
机构 内容 有效期限

丽水
华数

《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

浙
B1-20200420

浙江省通信
管理局

业务种类：互联网接入服务业
务；覆盖范围：浙江省

2020年 4月
30日 -2025
年 4月 29日

普陀
华数

《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

浙
B1-20200421

浙江省通信
管理局

业务种类：互联网接入服务业
务；覆盖范围：浙江

2020年 4月
30日 -2025
年 4月 29日

嘉兴
华数

《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

浙
B1-20200419

浙江省通信
管理局

业务种类：互联网接入服务业
务；覆盖范围：浙江

2020年 4月
30日 -2025
年 4月 29日

鉴于上述三家已经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因此上述三家可以从事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生产经营不会受到影响。 永嘉华数正在办理《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目前已收到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浙许可 2020� 1902 号《浙江省行
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
情形，如是，进一步说明该等收入的占比以及合规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
的情形，相关业务占标的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95%。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无违规情况的
复函》（浙通简函[2020]124 号），确认经查，浙江华数及子公司，宁波华数及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开展的增值电信业务未受到该局行政处罚。

二、结合《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的许可内容，说明未取得《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是否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取
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情形，如是，进一步说明
该等业务收入是否违规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从事卫星地
面接收设施的安装施工及其配套供应、售后服务维修和卫星节目落地代理、收视授
权等相关服务活动，应当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 宁波华数《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的许可内容为：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根据浙江华数及其子公司、宁波华数子公司出具的说明，这些公司均未从事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施工及其配套供应、售后服务维修和卫星节目落地代理、收
视授权等相关服务活动。 经核查中审亚太会计师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2020）020371
号浙江华数 2018 年度、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及中审亚太会计师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字（2020）020451 号宁波华数 2018 年度、2019 年度《审计报告》，浙江华数及其所有
子公司、 宁波华数的所有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中不存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安
装施工及其配套供应、售后服务维修和卫星节目落地代理、收视授权等相关服务活
动的收入。 因此，除宁波华数外的标的公司及子公司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
装服务许可证》对其生产经营不存在影响，报告期内亦不存在未取得《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情形。

三、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获取的《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本

次重组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电信增值业务收入明细、浙江省通信管理
局官网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文件等。 经核查：

1、丽水华数、普陀华数、嘉兴华数已经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可以
从事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生产经营不会受到影响。 永嘉华数正在申请《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 已收到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浙江省行政许可受理通知
书》。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未受到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的行政处罚。

2、 除宁波华数外的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
许可证》对其生产经营不存在影响，报告期内亦不存在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安装服务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
1、丽水华数、普陀华数、嘉兴华数已经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可以

从事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生产经营不会受到影响。 永嘉华数正在申请《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 已收到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浙江省行政许可受理通知
书》。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未受到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的行政处罚。

2、 除宁波华数外的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
许可证》对其生产经营不存在影响，报告期内亦不存在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安装服务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
1.� 丽水华数、普陀华数、嘉兴华数已经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可以

从事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生产经营不会受到影响。 永嘉华数正在申请《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 已收到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浙江省行政许可受理通知
书》。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未受到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的行政处罚。

2.� 除宁波华数外的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
许可证》对其生产经营不存在影响，报告期内亦不存在未取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安装服务许可证》即开展相关业务的情形。

问题 8、报告书显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继续执行有
线电视收视费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5 号）、《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业
发展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7 号）文件规定，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标的公司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
费，免征增值税。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免征增值税，浙
江华数待抵扣增值税进项金额分别为 5,906.15 万元和 5,672.95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待抵扣增值税涉及的具体业务，相关业务是否属于免
征增值税业务范畴，业务领域的区分方法、增值税抵扣处理的合规性，免征增值税
业务的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税收计算和缴纳的合规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
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一、待抵扣增值税涉及的具体业务、相关业务是否属于免征增值税业务范畴
标的公司除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外的其

他业务均不免税，并且按不同税率征收增值税，其对应的采购产生的进项税未抵扣
的部分形成其他流动资产 -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标的公司的待抵扣进项税涉
及的具体业务有：

1、日常经营业务：如商品采购产生的进项税（机顶盒、智慧家居产品等）、节目
成本及信息资源成本产生的进项税以及工程项目成本产生的进项税等。

2、资产购置业务：如购进材料建造固定资产产生的进项税、外购固定资产产生
的进项税、委托施工产生的进项税。

二、业务领域的区分方法及增值税抵扣处理的合规性
标的公司对于前项所述业务产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能够明确区分用于免税项

目的、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的、非正常损失的部分，全部作转出处理，结转营业
成本、相关期间费用以及对应资产类项目；能够明确区分不免征增值税的，直接做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处理；对于免征增值税和非免征增值税业务的混用项目、无法
明确区分是否免税的项目产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按照免税收入及简易征收收入
的合计占相关业务收入总额的百分比，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结转营业成本、相关
期间费用以及对应资产类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
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
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二）非正常损失的购
进货物，以及相关的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
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项
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规定： 条例第十条第
（一）项所称购进的货物，不包括既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不含免征增值税项目）也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以下简称免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的固定资产；第二十六条规定：一般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或者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而
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按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的进项税额 = 当月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月免税项目销售额、 非增值税应
税劳务营业额合计÷当月全部销售额、营业额合计。

标的公司的增值税抵扣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

三、免征增值税业务的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
标的公司对于免征增值税的业务在达到收入确认时点时全额确认收入。其合规

性说明如下：
增值税相关规定如下：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继续执行

有线电视收视费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5 号）和《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
企业发展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7 号）文件规定，对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
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免征增值税。

会计处理相关规定如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第五条规
定“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企业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如果与企业销
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等活动密切相关， 且是企业商品或服务的对价或者是对价的组
成部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等相关会计准则。 ” 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第二条的规定“（一）政府补助的定义本准
则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政府补助
主要形式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无偿拨款、税收返还、财政贴息，以及无偿给予非货币
性资产等。 通常情况下，直接减征、免征、增加计税抵扣额、抵免部分税额等不涉及
资产直接转移的经济资源，不适用政府补助准则。 ”

标的公司将免征增值税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
收视费全额计入营业收入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法的相关规定。

四、税收计算和缴纳的合规性
标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以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

税申报办法》的规定，由各个纳税主体按月申报并缴纳增值税。 标的公司根据当月
符合税法规定的销售金额计算销项税额，申报相关免税收入；根据认证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金额填报进项税额，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作进
项税额转出处理。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不存在税务违规的情况，也不存在与增值税
相关的税收行政处罚。

上述内容已经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三、标
的公司最近两年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一）浙江华数 /1、财务状况分析 /（1）
资产结构分析”中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财务顾问查阅了标的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 纳税申报表、 完税凭证、

主要税收优惠政策依据等资料及相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证明。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浙江华数待抵扣增值税进项涉及相关业务不属于

免征增值税业务范畴，业务领域的区分方法合理，增值税抵扣处理合规，免征增值
税业务的会计处理、税收计算和缴纳合规。

【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查阅了标的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主要税收优

惠政策依据等资料及相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证明。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浙江华数待抵扣增值税涉及的相关业务不属于免征增值

税业务范畴，业务领域的区分方法合理，增值税抵扣处理合规，免征增值税业务的
会计处理、税收计算和缴纳合规。

【律师核查意见】
律师查阅了浙江华数出具的说明；访谈了浙江华数的相关财务人员；访谈了浙

江华数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的审计人员； 查阅了中审亚太审字（2020）020371
号《审计报告》；查阅了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华数抵扣增值税涉及的业务不属于免征增值税业
务范畴，浙江华数增值税抵扣处理具备合规性，免征增值税业务的会计处理、税收
计算和缴纳具备合规性。

问题 9、报告书显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由于发布虚假广告、违反
消防条例等原因多次被行政机关行政处罚。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受行政处罚的整改情况，及对
本次交易的影响；（2）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就保障规范运营的具体措施；（3）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一、标的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受行政处罚的整改情况，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一）标的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受行政处罚的整改情况

序
号

公司名
称 处罚机构 处罚文书 处罚事由 处罚内

容 整改情况

1 丽水华
数

丽水市国
家税务局
直属税务
分局

丽国直简
罚〔2018〕
14号

未按期申报文化事
业建设费（广告业
文化事业建设费）、
增值税（安装服务）

罚款 200
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止并纠正违法
行为；3.明确申报分工职责，规范公司

报税流程。

2 嘉兴华
数

嘉兴市南
湖区市场
监督管理

局

南市监处
字〔2018〕
355号

发布虚假广告 罚款
15,000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放该广告；3.组
织相关人员学习广告相关法律规定；

4.完善内部广告审查机制。

3 乐清华
数

乐清市公
安消防局

乐公（消）
行罚决字
〔2018〕
0351号

分公司消防控制室
未实行二十四小时

值班制度

罚款
2,000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止并纠正违法
行为，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

4 乐清华
数

乐清市公
安消防局

乐公（消）
行罚决字
〔2018〕
0352号

分公司消防控制室
存在消防设施、器
材未保持完好有效

罚款
5,000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委托专业机构对
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和排摸，更换和整
改相关消防设施、器材，取得消防设

施检测合格的报告书。

5 普陀华
数

舟山市普
陀区文化
市场行政
执法大队

舟（普）文
体广罚字
〔2018〕第

11号

广播电视广告含有
禁止内容 警告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放该广告；3.加
强广告播出审批。

6 普陀华
数

舟山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普陀
分局

舟市监普
处〔2018〕
第 191号

发布虚假广告 罚款
50,000

7 桐乡华
数

桐乡市综
合行政执
法局

桐综执罚
字〔2018〕
第（0716）

号

擅自挖掘人行道 罚款 760
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止该违法活动；
3.基本消除社会不良影响，完成信用

修复。

8 丽水华
数

国家税务
总局丽水
市税务局
第一税务
分局

丽税一简
罚〔2019〕
104号

未按期申报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

罚款 100
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止并纠正违法
行为；3.明确申报分工职责，规范公司

报税流程。

9 常山华
数

国家税务
总局衢州
市税务局
第一稽查

局

衢税稽一
罚〔2019〕
77号

应扣未扣个人所得
税

罚款
33,494.5

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止并纠正违法
行为，应扣尽扣，每月按时申报缴纳。

10 浙江华
数

杭州市高
新区（滨

江）市场监
督管理局

杭高新
（滨）市管
市监罚处
〔2019〕
1100003号

发布虚假广告
合计罚
没款

9,480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放该广告；3.完
善广告审核相关内部管理制度。

11 鄞州华
数

宁波市鄞
州区文化
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

鄞文广旅
体罚字

〔2019〕第
26号

擅自传送境外卫星
电视节目

警告并
处罚款
3,000元

1.缴纳全部罚款；2.停止违法行为；3.
完善相关内部管理制度。

（二）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上述行政处罚均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具体情形如下：
（1）2020年 3月 31日，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审核证明，确认丽国

直简罚〔2018〕14号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 （下转 C107 版 ）


